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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保值增值投资管理制度

第一条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

赠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 遵照

《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金会章程》，为规范福建省欣欣济困助学基

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投资管理的原则和程序，加强资产管理，充

分发挥各类资产的效益，进一步实现基金会的宗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本金是基金会实现宗旨，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是

基金会开展工作和社会信誉的保障。基金会以持续扩大本金规模为目

标，并保证本金数额不低于已注册的原始基金数额。

第三条 基金会本金原则上不直接使用于具体项目，但可以通过自

行投资和委托理财等合法形式获取收益，所得收益可作为基金会项目

经费或管理费用。

第四条 基金会可用于投资的资产包括非限定性资产、限定性资产

中的待拨捐款和法律法规允许用于投资的资产。如捐赠人对捐赠财产

能否投资和如何投资有特别约定，基金会应遵守约定。

第五条 基金会须保持足够的现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等流动性较高的

资产，以保证待拨捐款按捐赠和资助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划拨。

第六条 基金会的投资品种划分为四类，一是常规产品，主要包括

银行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及其他固定收益类或保本型金融产品

等；二是可选择产品，主要包括股票型基金、混和型基金、股权投资

（包括控股和非控股）及章程允许的其他投资；三是公益产品，主要

包括出资或举办与机构使命密切相关的社会团体和非营利机构；四是

其他产品，主要是指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渠道的投资品种。

第七条 秘书处将负责对外投资的具体运作。秘书处负责常规产品

的选择和投资，其他产品的选择和投资，需根据资金管理数量和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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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特点，委托对外投资管理机构，选择合适的投资工具，设计投

资组合，制定投资方案，按秘书处、理事会的程序逐级上报，经批准

后实施。

第八条 本办法第六条关于投资品种的划分以及重大投资项目如需

调整，须经理事会批准。

第九条 基金会选择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已在中国注册的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银行，

或其他投资管理机构；

（二）投资管理机构的实收资本和净资产均不低于 5000 万元；

（三）具有 3 年以上在中国境内从事投资管理业务的经验，且管理审

慎，信誉较高，近 3 年没有发生重大的违规行为。

（四）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 拥有业

绩突出的投资团队。

第十条 基金会须与投资管理机构签订委托资产管理合同，依照法

律法规和本条例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委托资产管理方式、投资范围、

投资收益分配等内容做出规定。本基金会应当定期对投资管理机构的

管理业绩和管理风险进行评估，并对管理业绩不佳者进行更换。

第十一条 基金会对外股权投资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并须对被

投资方进行风险评估。基金会仅以出资额对所投资的机构承担有限责

任，并依法行使股东或出资人权利。

第十二条 基金会资产投资组合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投资于银行存款、国债和货币市场基金等常规类产品的比例，不

得低于本基金会对外投资资产的 30%。

（二）委托一个投资管理机构管理的资产的比例，不得高于基金会全部

对外投资资产的 50%；

（三）投资于一个项目（单一品种或计划）或一个企业（包括其关联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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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比例，不得高于基金会投资资产的 50%；

第十三条 基金会禁止以下投资或相关的行为：

（一）提供担保；

（二）对外借款；

（三）在二级市场直接买卖股票；

（四）投资于国家规定的禁止投资品种；

（五）从事可能使基金会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六）从事违背基金会宗旨、损害基金会信誉的投资；

（七）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禁止的其他投资行为。

第十四条 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规定如下：

（一）属于第六条规定的常规产品，由秘书长审批；

（二）属于第六条规定的可选择产品和其他产品，一次投资一个项目低

于 100 万元（含）的由秘书长审批，高于100 万元的重大投资活动由

理事会审批；

（三）属于第六条规定的公益产品，由理事会审批。

第十五条 在投资决策前，秘书处应组织机构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

性论证，并经法律顾问审查；项目投资后，需了解投资项目或企业的

经营情况，及时回收到期的本金、利息和分红等应得收益。

第十六条 秘书处对每个投资项目须建立专项档案，专人管理，完

整保存投资的论证、审批、管理和回收等过程的资料，并报财务部备

案。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八条 本办法经基金会秘书处研究，本制度自2021年12月15日

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批准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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